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和一人有限公司的纳税区别 

 

个人创业者在初创业时，往往因弄不清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区别，而

不知道选择哪种形式注册，本文将详细解释这三者的纳税区别。 

 

一、 定义 

 

1、个体工商户 

 

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，经依法登记，为个体工商户。个体工商户的债务，个人经营的，

以个人财产承担；家庭经营的，以家庭财产承担；无法区分的，以家庭财产承担。个体工

商户对债务负无限责任，不具备法人资格。 

 

2、个人独资企业 

 

个人独资企业，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，由一个自然人投资，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

有，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。个人独资企业不具有法人

资格。 

 

3、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

 

一人有限责任公司，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。公司的

全部股份或出资全部归属于一个股东，具有完全法人资格。 

 

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间一人有限责任公司。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

一人有限责任公司。 

 

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

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，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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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涉税规定 

 

1、个体工商户  

 

个体工商户以业主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。因此，个体工商户不缴纳企业所得税，只需

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，个体工商户业主的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

入总额减除成本、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，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

的超额累进税率。 

 

依据《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》，对达不到《个体工商户建账管理暂行办

法》规定设置账簿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税；税务机关应当根据定期定额户的经营

规模、经营区域、经营内容、行业特点、管理水平等因素核定定额。 

 

纳税人取得经营所得，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，由纳税人在月度或者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向

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，并预缴税款；在取得所得的次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办理汇算清缴。 

 

2、个人独资企业  

 

依据《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》，个人独资企业每一

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、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，作为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，

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“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”应税项目，适用 5%～35%的五级超

额累进税率，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。 

 

3、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

 

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相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，

税率为 25%。企业所得税按纳税年度计算。纳税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。 

 

当公司进行利润分红时，如果投资方为自然人，那么股东取得股息、红利时，还应就股息

红利缴纳个人所得税，适用税率为 20%；如果投资方为法人，那么股东分得的股息、红利，

属于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，可以作为免税收入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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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， 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.kaizencpa.com 

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： 

电邮： info@kaizencpa.com 

电话： +852 2341 1444 

手提电话： +852 5616 4140, +86 152 1943 4614 

WhatsApp, Line 和微信： +852 5616 4140 

Skype: kaizencpa 

 

 


